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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修
（制）订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各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职业院校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

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巩固和

突出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健全目录动态

更新机制，引导地方和学校更好地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需要

灵活设置专业，系统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教育部 2020 年工作要

点，决定开展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修（制）订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任务 

1.构建定位清晰、纵向贯通、系统配套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体系。

一体化设计中职、高职专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明确和畅

通职业教育人才成长通道。 

2.更新专业目录内容。积极应对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形

势，科学定位、调整更新职业教育各层次专业目录内容。 

3.完善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国家宏观管理、行

业科学指导、地方优化调控、学校自主设置的专业设置管理工作机制，

协同提高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对产业发展变化的适应度。 

二、工作要求 

1.一体设计，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体系。按照新时代和现

代产业体系对技术技能人才结构的实际需求以及建设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的需要，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职业分类大典及新职业目录等，

系统设计《目录》专业大类、专业类划分，以现行高职（专科）目录

框架为基础优化调整，总体保持目录结构相对稳定。 

2.稳中求进，促进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对接新业态、新模式、

新技术、新职业等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需求，以既有专业为基础，

通过合并、取消、更名、增设、超前规划，进一步健全目录体系，其

中，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重点面向实体经济领域适当设置。 

3.遵循规律，服务技术技能人才系统培养。按照专业属性归类、

宽窄相济适度从宽确定专业，确保专业设置的成熟度、完整性以及专

业之间的区分度。统筹考虑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工作需要，科学确



定不同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要素、课程体系和接续逻

辑。 

4.产教协同，形成工作合力。《目录》修（制）订工作要充分发

挥行业企业、研究机构、各类院校专家作用，充分用好前期各地教育

行政部门、各行指委及有关单位根据工作安排提交的有关论证意见建

议、工作成果。 

三、工作组织 

建立顾问组建议咨询、工作组统筹组织、综合组协调把关、研制

组具体落实的《目录》修（制）订工作组织架构。 

1.顾问组。主要负责按照组内分工参加综合组、研制组活动；结

合技术前沿和产业趋势，对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的框架设计，专业设置、

人才培养与产业的适切程度，提出修订建议、提供指导咨询。中国职

业技术教育学会主要负责人担任总顾问，成员由有关领域院士、专家

组成。 

2.工作组。主要负责制订工作方案，统筹组织修（制）订工作，

对接顾问组，领导综合组、研制组工作，确定目录和专业简介的体例

框架与内容要求，组织审定和发布目录，组织有关总结、宣传和实施

工作，协调解决其他相关问题。工作组由教育部职成司牵头，教育部

职教所、教育部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简称行指委）工作办

公室、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有关人员共同组成。工作组办公室设在

教育部职成司有关处室。 



3.综合组。主要负责组织相关基础课题的研究、制订研制组工作

指南，拟定《目录》专业大类和专业类划分、《目录》体例框架及要

求、专业简介等规范文件模板，按照分工指导研制组工作，指导和审

议专业简介，研究解决研制组遇到的共性和交叉问题，组织《目录》

统稿，对研制组专家工作进行考核。综合组由院校、研究机构专家，

部分行指委负责人及各研制组组长组成。秘书处设在行指委工作办公

室。 

4.研制组。主要负责按照划分的领域组织专家队伍，组织学习贯

彻工作方案和工作指南，会同相关行指委分析前期工作成果，开展补

充论证调研，按照时间要求完成负责领域的各级《目录》调整建议和

工作总结报告等，会同相应行指委起草和完善专业简介。本次《目录》

修（制）订工作共设立 12 个研制组。成员由前期组织和参与相关论

证工作的行指委专家，“双高”计划院校、中职示范校、普通本科高

校、研究机构专家组成。 

四、其他 

1.综合组、研制组牵头单位须做好统筹协调和保障工作。参与专

家须保证《目录》修（制）订工作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按照工作部署

按时保质完成任务；专家所在单位要为专家参加相关研究、调研、会

议等《目录》修（制）订工作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保障。 

2.《目录》修（制）订工作有关会议、调研活动等要严格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专家须严格遵守有关工作纪律，未经



授权或同意，不提前公开工作成果、不以《目录》修（制）订工作专

家身份擅自参加其他活动。 

3.专家和行指委参加《目录》修（制）订工作的实际情况将作为

行指委换届和参与职业教育其他重要项目工作的重要参考。 

4.《目录》修（制）订工作有关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附件：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修（制）订工作组织机构及主要成员名单 

 

教育部办公厅 

2020年 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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